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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任監事長公告

茲提述徽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行」）日期為2018年11月28日的公告（「原公
告」），有關本行2018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本行第四屆監事會（「監事
會」）股東監事、外部監事，以及本行職工代表會議民主程序選舉通過監事會職工
監事，上述監事會成員已正式履職。

本行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監事會於2018年12月13日召開第一次會議，
選舉張友麒先生出任監事長。張先生擔任監事長的任期與監事會任期一致，自其
獲選為監事長之日起生效。張先生的簡歷及其他根據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
證券上市規則》須予以披露的相關資料已載於原公告中，且截至本公告日期，該
等資料並未發生任何變化。

承董事會命
徽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*

吳學民
董事長

中國安徽省合肥市
2018年12月13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吳學民及慈亞平；非執行董事張飛
飛、祝九勝、錢力、蘆輝、趙宗仁、喬傳福及高央；獨立非執行董事歐巍、戴根
有、王世豪、張聖懷、朱紅軍及周亞娜。

* 徽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據香港銀行業條例（香港法例第155章）並非一家認可機構，並非
受限於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監督，及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╱接受存款業務。


